
「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譚得志（快必）

於2020年多次在街站叫喊煽仇和「港獨」

口號，受審後被裁定7項發表煽動文字等

11罪成，判囚40個月，另罰款5,000港

元。譚不服定罪及刑期提上訴，被高等法

院上訴庭駁回。譚之後再向特區終審法院

上訴。終院昨日頒下判詞，裁定區域法院

及上訴法庭在本案中均恰當地行使司法管

轄權，而煽惑暴力意圖只是可構成《刑事

罪行條例》第10條下的罪行的多種意圖類

別之一，而非煽動罪的必要元素，控方亦

無須確立上訴人使用的文字具煽惑暴力或

擾亂公眾秩序的意圖。5位法官一致駁回

譚得志的上訴，維持原判。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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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煽惑文字案 終院駁回「快必」上訴
判詞指控方無須確立譚得志文字具煽動暴力的意圖

判詞：護國安例廢除了移交區院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已解散的反中亂港組織「支聯
會」前副主席鄒幸彤、兩名前常委鄧岳君和徐漢光，被裁定「沒
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名成立，判囚4.5個月。特區終審
法院昨日裁定三人上訴得直，身為執業律師的立法會議員周浩鼎
在其社交媒體專頁分析上訴結果指，鄒幸彤等人的上訴結果，在
終院只是一種「技術性」過關，不能將之演繹為「支聯會」是
「奉公守法」的組織，又提醒涉案者不要心存僥倖，以為這次
「技術性」過關，日後就可以繼續以身試法，危害國家安全。
終院昨日頒下的判詞指，2021年8月25日，警務處處長向各上

訴人送達實質內容相同的通知，註明是依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
條制定的《實施細則》」附表5第3（1）條而作出送達。在本案
中，主要爭論點之一是該通知是否符合附表5第3（1）條的規
定，因此按該條有效送達各上訴人。
判詞分析，附表5和附表7明顯提供替代途徑以取得協助預防
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資料。附表5適用於處長能夠證明有
關目標事實上是外國或台灣代理人的案件，而附表7所處理者則
沒有這樣的已知身份，但可被合理地相信擁有相關資料。雖然附
表7的門檻較低，但對獲送達者的權利，載有附表5所不具備的
保障，目的是確保獲送達者被迫作出披露但本身有可能是嫌疑人
的權利。
因此，附表7第2（9）條訂明保留法律專業保密權，附表7第

2（11） 及 （12）條【8】雖然排除了倚賴自證己罪的特權，但
同時限制了就取得的資料在針對者的潛在刑事法律程序中的使
用，以及通過附表7第6條使為處理類似申請而設的法院規則從
而適用。

運用國安法實施細則舉證門檻高
終院又指，控方以內容被大幅遮蓋的調查報告及給處長的建議
為基礎，惟相關評估部分是確立「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的唯一
材料，但全被遮蓋。此舉不但對控方的舉證適得其反，且令各上
訴人無法得知控方就控罪元素的論據是什麼，因此不可能得到公
平審訊，遂裁定3人上訴得直。
周浩鼎解讀終院判詞指，終院認為，運用國安法實施細則附

表5的安排，較直接採取執法行動的門檻高，即要清楚證明有
關人等確實是外國代理人，而並非僅是合理地懷疑，這也印證
了香港國安法的訂立，對要確立相關指控的門檻是相當嚴格。
終院在判詞中已經表明，如果只需合理懷疑，警方可以透過附
表7的安排，即先到法庭申請命令。由於這次是警方選擇了用
附表5的方式，直接向對方採取行動，所以需要符合較高舉證
責任的門檻。
他進一步解釋，既然舉證門檻較高，又牽涉到第二個問題，

即本案中最關鍵的公眾利益豁免披露 （public interest immuni-
ty）。由於公眾利益考慮，內容可能還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秘
密等，控方須遮蓋大部分內容 ，而當遮蓋大部分內容後，就會
招致辯方認為不能得到公平審訊。
另一方面，由於被遮蓋的內容，控方自己同時也會失去舉證
能力。因此，終院裁定上訴方得直。

不代表「支聯會」是「奉公守法」組織
周浩鼎坦言，對於控方在案件中要選擇遮蓋內容，往往面對兩
難的局面，既要保障公眾利益，例如保障某些國家重大利益的事
宜不披露，但又要滿足舉證責任的能力，這其實不容易處理。
「支聯會」等人今次在終院只是 「技術性」過關，他不會因此
把它演繹成為「支聯會」就是完全「奉公守法」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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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就特區終院昨日就「支聯
會拒交資料案」裁定3名上訴人上訴得直。
特區政府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特區政府
備悉終院的判決，並會仔細研究判詞和相關
法律原則，積極審視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執法經驗，然後研究如何進一步完善香港
特區相關的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讓香港特
區能更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持續強化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執法力量。
特區政府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

區的頭等大事，是特區政府重中之重的工
作。維護國家安全沒有完成式，只有進行
式。
香港特區政府有重要的憲制責任根據
《5．28決定》、香港國安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相關解釋的精神，持續完善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使特區政府能
更有效防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進行
調查和執法行動，同時依法保障香港居民根
據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有關規定享有的各項
權利，包括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

政府：持續強化維護國安執法力量

周浩鼎：「支聯會」上訴得直僅「技術性」過關

涉煽動顛覆政權 鄒幸彤官司纏身
話你知 「支聯會」頭目鄒幸彤有

多案在身。她與「支聯
會」、李卓人和何俊仁，涉嫌干犯香港國安
法下的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同被控於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在香
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
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
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央政權機關。

辯方透露何俊仁或改為認罪
該案於上月中在高等法院預審時，辯方透

露，被告何俊仁有可能改為認罪，需時確認
是否正式更改答辯。法官指示辯方須於3月7
日下午3時前，就何俊仁的答辯方向書面通
知法庭和控方。基於現時審訊工作日程，法
官將本案押後到11月11日開審。
去年5月28日至29日，警務處國家安全處
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第二十
四條「煽動意圖的相關罪行」拘捕 6女 1
男，包括在大欖女懲教所還押的鄒幸彤，以

及鄒幸彤母親劉華珍、前「支聯會」成員劉
家儀、關振邦和妻子潘幼翠、社民連成員李
盈姿和荃灣區前區議員陳劍琴。其中，潘幼
翠另涉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條「以金錢
或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罪，在網上
訂閱平台以金錢資助逃犯羅冠聰及其他人
等。除還押中的鄒幸彤外，其餘人獲准保釋
候查。
在2021年，鄒幸彤煽動市民到維園非法
集會，被裁定罪成判囚15個月。她其後上
訴得直，高院原訟庭法官張慧玲撤銷其定罪
及判刑。律政司不服裁定，上訴至特區終審
法院並勝訴。
終院恢復對鄒的定罪裁決，其刑期上訴則
發還給高等法院法官張慧玲處理。
張官認同律政司一方陳詞論據，認為鄒幸
彤被判有罪後方以行使憲制權利來求情是軟
弱無力，也不能以言論自由作為上訴理由，
又批評鄒幸彤無視法紀、重複犯案，原審裁
判官加刑3個月無不當之處，遂駁回其刑期
上訴，維持原判刑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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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申請方在終院
處理是次上訴時提出的另一項法律爭議，是
現已廢除的《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及第10
條所訂明的煽動罪，是否屬於必須在高等法
院原訟法庭由法官和陪審團審理的可公訴罪
行。終院在判詞中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廢除了《刑事罪行條例》第II部，該部
包含煽動罪行，連同對移交至區域法院及在
裁判法院進行審訊的限制。
判詞表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違反
《刑事罪行條例》第10（1）（b）條的發
表煽動文字罪屬簡易程序罪行。該罪行可
根據《裁判官條例》第88（1）（b）條，
與被告人同時被控的任何可公訴罪行一併
移交區域法院審訊。在本案中，發表煽動
文字罪可以且已有效地「順帶」與譚得志
同時被控的擾亂公眾秩序罪，移交至區域
法院審理。
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後，儘管香港國安法第

41（3）條使所有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包括
煽動罪）成為可公訴罪行，但裁判官仍可根
據《裁判官條例》第88（1）（a）條將該項
控罪移交區域法院審理，或對於較輕微而合
適的案件，根據《裁判官條例》第92條循簡
易程序處理，此項彈性在國安法頒布後持續
存在，因為國安法所訂立的四項可公訴罪
行，可視乎罪行的嚴重程度在適當級別的法
院審理。根據國安法第45條，適當級別的法
院包括裁判法院及區域法院。
此外，由於該等新訂立罪行均沒有被納入
《裁判官條例》各相關附表中，因此，儘管
國安法第41（3）條聲明該等罪行為可公訴
罪行，裁判官仍可根據《裁判官條例》第88
（1）（a）條將該等控罪移交至區域法院，
或根據《裁判官條例》第92條循簡易程序審
理，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亦反映了有關
的立法原意，在對於決定審理的法庭方面沒
有改變原有彈性。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
報》三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力
危害國家安全案，昨日踏入第一百四
十四天審訊，續由辯方覆問黎。黎
2020年4月26日《成敗樂一笑》專欄
一篇文章內容，被控方質疑毫無根
據，黎當時供稱只是「陳述事實」，
但忘記從哪兒得知有關官方資料。辯
方昨向法庭呈交由網上下載的有關報
道，但控方及法官均認為資料與案件
無關，法官杜麗冰更形容辯方此舉屬
「走後門」及「填補空白」，3位法官
遂一致決定拒絕接納呈堂。

法官指與本案無關
辯方昨日擬向法庭呈交專家從網上
下載的資料，包括《明報》在2020年
4月18日發表的頭版報道，指為了證
明當時社會上有相關報道，惟控方及
法官杜麗冰質疑有關報道及資料與本
案無關。辯方稱，並非要為黎的證供
「填補空白」，而是提供其他角度，
惟被杜官質疑辯方做法是「走後門」
及是要「填補空白」，指當時社會上
亦有大量刊物，不解如何可與黎的案
情扣連。
法官李運騰追問，如果黎當時沒有
閱讀到《明報》的新聞，或者沒有留
意到律政司司長的發言，又如何幫助
辯方案情？杜官亦質疑與本案的關連
性。
辯方最後表示已完成陳詞，留待法
庭決定是否接納呈堂。杜官續再指
出，即使資料與案相關，「不要忘
記，我們（三位法官）當時亦生活在
這個社會裏。」最終一致認為資料與
案無關，不接納呈堂，只列為臨時標
記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圖為囚車押送黎智英離開西九龍裁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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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
文瀚及非常任法官陳兆愷審理。申請方在終院處理

是次上訴時，提出在煽動罪行中，控方是否需要證明被告
人具有煽惑暴力或擾亂公共秩序的意圖的法律爭議。

維持原判監禁40個月
終院在判詞中表示，觀乎有關罪行的立法歷史、上訴人
的論點，即煽動罪仍繼續以普通法罪行的形式，與後來的
多項條例並行共存，實在站不住腳。立法歷史顯示，其明
顯的意圖是要取代原有的普通法罪行及普通法下控方須證
明煽惑暴力意圖為罪行必要元素的規定。
判詞指，最初《1938年煽動條例》訂立煽動罪時，並沒
有規定控方須證明煽惑暴力意圖，但引入了若干普通法所
沒有的新舉措。其後，《1970年煽動（修訂）條例》在各
種不同類別的「煽動意圖」定義中加入「煽惑他人使用暴
力」及「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兩種新類
別。最後，《1996年刑事罪行（修訂）（第2號）條例》
在其摘要說明中註明，在《刑事罪行條例》第10（1）條
加入「意圖導致暴力或造成擾亂公共秩序或公眾騷亂」的
字詞，旨在修改有關法定罪行，以反映普通法的情況。
（該條例草案已獲通過，但從來沒有實施。）
此外，「煽動意圖」均以分隔詞「或」分隔，全屬獨立

不同的交替類別。煽惑暴力意圖只是可構成《刑事罪行條
例》第10條下的罪行的多種意圖類別之一。 再者，根據
已確立的案例，當與煽動相關的法例結構詳盡列出罪行的
元素，如同《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及第10條，顯示該法
例旨在完整及全面地述明相關法律。
對有指煽惑暴力意圖是煽動罪的必要元素，終院認為，

《刑事罪行條例》中並無任何條文支持這觀點，因此，沒
有理由在《刑事罪行條例》中引入此意圖，或指其隱含在
條例之中。
終院最後強調，煽惑暴力意圖只被保留為國安條例下

「煽動意圖」的多個可作替代而又單獨充分的基礎之一，
這一點亦說明了普通法下的煽動罪行正持續被相關法例取
代。

卓孝業：歡迎法庭判決
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回應表示，非常歡迎法庭的判決。

終院再次作出清晰的判決，指出在煽動罪行中，控方不必
為是否有煽動使用暴力或者是否有煽動危害公眾秩序作出
證明。特區政府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補充，《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第二十五條已清楚訂明就煽動罪而言，控方無須證
明煽惑擾亂公共秩序或煽惑暴力的意圖，《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生效後發生的煽動行為，須按該條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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